
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 

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

年度招生岗位审核工作实施细则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加强学校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建设，改革导师评定制度，打破

导师终身制，建立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动态管理机制，根据《西南大

学学术型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管理办法》（西校〔2016〕424 号）

文件要求，并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

责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18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研究生教育工

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依据学科建设需要、科学研究任务、研究生

培养质量、学术贡献、研究生招生规模等因素制定研究生指导教师年

度招生岗位审核办法。 

一、 年度招生岗位申请及审核 

    （一）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基本条件 

1. 具有副教授或副研究员（含）以上职称的在职在岗教学科研

人员（不含特聘人员）； 

2. 具有博士学位； 

3. 具有讲授本专业本科生课程的教学经验，能开设 1-2 门硕士研

究生课程； 

4. 具有稳定的科研方向和一定的科研经费。近三年主持至少 1

项 C 类（含）以上科研项目，且 E 类以上科研项目累计合同经费不



低于以下标准：自然科学 10 万元，人文社会科学 5 万元； 

5. 在所申请学科领域有较高水平学术成果，近三年来以第一作

者在国内 A1 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1 篇。 

（二） 年度招生岗位申请对象范围 

1. 招生年度 8 月 31 日前未满 57 周岁的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； 

2. 招生年度 8 月 31 日前未满 62 周岁的按照政策可延迟退休的

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； 

3. 聘期内的兼职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。 

（三）学术成果的界定标准和认定 

学术成果的第一署名单位为西南大学。 

论文类成果应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，共同第一作者只确认排

名第一的作者，通讯作者只确认排名最后一名的作者。国外 T 类论

文（IF≥20）认可全部共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，国外 T 类论文（IF

＜20）认可前三位共同第一作者和最后三位通讯作者。著作类成果

应为独立或第一主编。 

国内外期刊学术论文和等级以《西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

目、成果以及平台分类与认定办法》和《西南大学自然科学科研项

目、成果及平台分类与认定办法》规定为准。SCI.JCR 论文的分区

及影响因子、SSCI 论文的分区及影响因子、A&HCI 来源期刊论文

以教育部科技情报查新站出具的检索报告为准。 

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集不作为学术成果代表作。 

（四）下列人员不能申请年度招生岗位： 

 1. 招生年度计划出国攻读学位、进修或病休，达 6 个月以上者； 



 2. 首次通过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审核者，不能申请次年的年度

招生岗位。 

（五） 留学生招生 

    研究生指导教师招收、培养来华留学研究生不需进行年度招生岗

位申请，但须具备全英文授课能力。 

（六）年度招生岗位申请、审核程序 

1. 个人申请 

个人向招生学科所在单位提交《年度招生岗位申请表》。 

2. 学院核查 

学院对申请人的学术成果、科研项目、经费等信息进行核查，并

向申请人反馈核查结果。 

3.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党政联席会审核 

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党政联席会依据学校核定的年度招生

计划、本单位研究生年度招生岗位审核及招生计划分配办法，开展年

度招生岗位审核，确定申请人的招生计划和招生类别。 

4. 审核结果公示 

学院在信息平台公示年度招生岗位审核结果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

日。 

二、 岗位退出机制 

（一）已达停招年龄的研究生指导教师，因科研项目需要，且满

足下列条件者可向所在单位提出招生申请，经单位审核同意，在学校

下达给该单位的招生计划内安排招生类别和指标。 



1. 招生年度 8 月 31 日前年满 57 周岁，未满 60 周岁的硕士研究

生指导教师，主持有 A 类以上重大科研项目，且身体健康； 

2. 招生年度 8 月 31 日前年满 62 周岁，未满 65 周岁的博士研究

生指导教师，主持有 T 类重大科研项目，且身体健康。 

（二）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一年内出现 2 篇或 2 年连续出现学

位论文评阅未通过，停止该导师招收研究生 1 年。 

（三）未能履行导师职责，导致学生出现严重学术道德失范行为，

停止该导师招收研究生 1 年。 

（四）所指导学位论文在省级（含）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

的抽检中被确定为“存在问题”学位论文，学部和导师接受学校约谈，

扣减学部招生计划，停止该导师招收研究生 3 年。 

（五）有严重的师德失范和学术不端行为者，学院将终止其研究

生指导教师岗位。 

    三、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 

（一） 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实行聘任制 

1. 聘任对象 

与我院有合作关系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、所的教学科研人员，或

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。 

2. 聘任基本条件 

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应具有硕士学位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

丰富的技术、管理工作经验和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。  

3. 聘任程序 

兼职研究生指导教师由相关培养单位学术委员会审核推荐，报校



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颁发聘书。 

（二）单列项目 

学校计划单列的项目，根据项目实施需要由学校直接聘任兼职研

究生指导教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 年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士招生岗位申请表 

1. 个人信息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 年 月  日  

在读研究生人数 硕士：      人 

2. 独立或第一主持人在研项目及经费 

项目数  项目合同累计经费    

序号 项目名称 
在校经费

（万） 
项目级别 起止时间 

1     

2     

3. 代表性科研成果（论文、专著等） 

序号 论文题目 发表刊物 时间 
期刊 

类别 
分区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. 招生领导工作小组审核 

 

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批准招生专业： 

                

批准招生类别：  

         

批准招生计划数：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
